
- 1 - 

股票简称：*ST吉化      股票代码：000618       公告编号：2004-003 

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0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补充公告  

 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

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  本通告是继于2004年 3月 4日发出的关于召开于2004年 4月 20

日举行的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2004 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之通告所列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和监事会

监事而发出的。 

  本公司董事会提名下列人士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

和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，提交将于2004

年 4月 20日上午九时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大街九

号本公司会议室举行的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选举。 

  获提名董事、监事候选人名单 

1、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（2人）名单及简历： 

李燕芬，女，42 岁，香港德豪嘉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，毕业

于香港大学，获得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硕士，曾在其它国际会计师事

务所工作，具有 18年国际审计和会计工作经验。作为证券专业人士，

李女士曾供职于香港会计师协会审计与担保标准委员会、管理控制委

员会，在企业上市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。 

周衡龙，男，42 岁，现任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。198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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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，高级经济师，曾任原化学工业部政策法规司

处长，国信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银行总部执行副总经理。在股份制改组

上市、并购重组、股票期权、国企改革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。 

留任董事候选人（7人）名单：于力、徐丰利、施建勋、张兴福、

兰云升、倪慕华、姜吉祥 

留任独立董事候选人（2人）名单：王培荣、吕岩峰。 

留任董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司 2002 年年报。 

2、监事候选人：邹海峰、杨继钢、闫伟东、李树民。监事候选

人简历见本公司 2002 年年报。另一名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经职工

民主选举产生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○四年三月十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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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代表委任表格 
 

    本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：         股（附注1） 

    本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附注2） 

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附注2） 

    持有吉林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Ａ股股票：               股为合格的

股东。现委托（附注3）大会主席/      先生（女士）为本人的代表，代表本人出席2004

年4月20日（星期二）上午九时在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龙潭大街9号（公司本部）举行的2004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，代表本人并于该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就下列决议投票，如无作出指示，

则由本人代表酌情决定投票。 

 

 赞成 

附（注4） 

反对 

附（注4） 

一、选举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，任期三年，自2004年4月20日起生

效： 

  

于  力   

徐丰利   

施建勋   

张兴福   

兰云升   

倪慕华   

姜吉祥   

王培荣   

吕岩峰   

李燕芬（女）   

周衡龙   

二、选举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成员，任期三年，自2004

年4月20日起生效： 

  

邹海峰   

杨继钢   

闫伟东   

李树民   

   

 

时间：二○○四年   月    日    签署：             （附注5） 

 

附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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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请填写以您名义登记的与代表委任表格有关的股份数目，如未有填上数目，则本代表委任表格将被

视为与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有关的本公司股份。 

    2、请用正楷填写全名及地址。 

    3、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，请将“大会主席”的字样删去，并在空格内填写您所拟委派

人士的姓名地址。股东可委任代表出席及投票，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。本代表委任表格的每项更

改，必须由签署人签字认可。 

    4、注意：您如欲投票赞成任何议案，则请在“赞成”栏内加上“√”号；如欲投票反对决议，则请在

反对“栏内”加上“×”号；如无任何指示，受委托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。 

    5、本代表委任表格必须由您或您的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。如持有人为一公司或机构，则代表委任表格

必须盖上公司或机构印章，或经由公司或机构负责人或正式授权人签署。 

    6、本代表委任表格连同签署人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（如有）或经由公证人（机关）签署证明的授

权书或授权文件，须于2004年4月19日上午9：00时前送予本次大会秘书处方为有效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